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建筑)规划许可证附件
建字第4101032024GG0001425（建筑）

建设单位：

核准建设工程明细表: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永久
临时

建筑
分类

栋
数

层数
总高
(m)

结构

基底尺寸
建筑面积
(m²)地上 地下 形状 长*宽（m）

面积
(m²)

3#综合车间 永久 厂房 1 1 31.15 钢结构 矩形 272X198 54675.01 55570

3#污水处理一阶
段1#配套用房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1 1 4.8 框架 矩形 16.9X7.10 120 120

3#污水处理一阶
段2#配套用房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1 1 6.2 框架 矩形 6.60X6.10 40.25 40.25

建设位置 光明路南、明晖路东

投资总额 人防面积

机动车场 拆除面积

街坊号

投资类别

用地情况

1、二七分局图纸审核专用章仅作图纸防伪使用，其他内容概由相关部门负责。
2、按照郑规发（2018）34号及《关于落实<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有关规定，上述表格内容和遵
守事项依据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日照分析指标计算报告书和报建图纸填写。未尽事宜详见图纸。
3、建设工程施工前，应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按照规划许可内容放线。
4、本证自取得之日起满一年，建设工程未依法办理相关开工手续的，该证自行失效。
5、本证确需延期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向我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可延期一次。延期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6、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必须向我局报送竣工验收资料。
7、建筑工程施工至正负零前必须向我局提出书面验线申请。
8、相关部门审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9、其它事项按相关部门要求执行。
10、按照郑政文〔2019〕108号、郑“放管服”组〔2019〕9号文要求，你单位须缴纳相关费用后方可申请办理施工手续。

遵守事项：

领证人： 发证机关：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领证日期： 发证日期：2024年01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建筑)规划许可证附件
建字第4101032024GG0001425（建筑）

项目名称
永久
临时

建筑
分类

栋
数

层数
总高
(m)

结构

基底尺寸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形状 长*宽（㎡）

面积
（㎡）

清洁剂储藏间、
资源回收站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1 1 6.2 框架 矩形 21.00X18.15 381.15 318.15

锅炉房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1 1 9.15 框架 矩形 36.00X18.00 648 648

卸料间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1 1 9.15 钢结构 矩形 14.70X6.00 88.2 88.2

机动车停车棚1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2 1 2.4 钢结构 矩形 725.76 362.88

机动车停车棚2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2 1 2.4 钢结构 矩形 485.76 242.88

开闭所 永久
其他配套
辅助设施

1 1 5.65 框架 矩形 14.50X9.50 137.75 137.75

领证人： 发证机关：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领证日期： 发证日期：2024年01月10日


